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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清华大学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》意见反馈表
代表组名称                  组长姓名  
	代表

总数
	
	同意

人数
	
	反对

人数
	
	弃权

人数
	

	建议和意见

	


注：1、征求意见人数应超过本代表组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二（含），如因特殊情况未能到会，可委托转达意见。
    2、本表内容请于2012年12月19日（星期三）前反馈回校工会邮箱：ghyw@ tsinghua.edu.cn。
